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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6年4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点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

4月18日～2016年4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4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15:00至2016年4月19日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炳泉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双象大酒店七楼会议室（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鸿山街道后宅中

路115号）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16年3月29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人，代表股份119,032,84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6.5709%。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18,342,540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66.184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90,3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3861%。

3、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代理人 4人，代表股份3,290,65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1.8403%，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7645%。

4、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股东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5、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

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342,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1%；反对

69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0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224%； 反对69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7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342,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1%；反对

69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0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224%； 反对69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7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342,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1%；反对

69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0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224%； 反对69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7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342,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1%；反对

69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0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224%； 反对69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7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342,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1%；反对

69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0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224%； 反对69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7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342,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1%；反对

69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0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224%； 反对69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7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342,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1%；反对

69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0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224%； 反对69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7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顾希红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342,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1%；反对

69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0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224%； 反对69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7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冯学本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342,5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01%；反对

690,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2,600,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0224%； 反对690,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776%；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申林平、赵宇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

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年度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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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6年4月19日下午13:30

2、股权登记日：2016年4月11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588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伟成

6、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16年4月19日下

午13:30在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4月18日至2016年4

月1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19日上午9:

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4月18日15:00至2016年4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1,204,22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2184%。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260,720,361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7.1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483,86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689%。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483,8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68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95,2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8600％。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于

2016年03月30日刊登的《2015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

2、《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95,2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8600％。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于

2016年03月30日刊登的《2015年年度报告》相关内容。

3、《2015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95,2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8600％。

《2015年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03月3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2015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03月30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95,2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8600％。

5、《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95,2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00％；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4133％；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4467％。

6、《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95,2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8600％。

7、《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195,2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86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14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1.8600％。

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的公告》 登载于2016年3月3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丁海滨、王智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主持人及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000778� � � �公告编号：2016-37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进行补充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发布了《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按照有关规定及深交所要求，现对该公告的部分内容补充更正如

下：

修改1、

公告原文：

四、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

公告。

修改为：

四、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

公告。

修改2、

公告原文：

十三、审议《关于公司将加拿大Northern� Star公司可转债进行债转股处置的议案》。

2012年，本公司与加拿大Northern� Star公司（以下简称"NS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阿

斯泰铁矿项目的合作框架协议》和《可转债协议》。本公司认购NS公司1000万加元三年期可

转债，所获资金专用于阿斯泰铁矿的勘探与开发，并促使NS公司最终上市。为解决本公司可

转债并推进NS公司的长期发展， 香港上市公司昌兴国际的控股股东黄炳钧先生愿意将本公

司60%的可转债转为其拥有的香港昌兴国际上市公司的流通股票， 并将该600万加元的现金

再投回到NS公司。同时本公司将剩余40%债及利息以NS原始现金资本对价也转换为NS公司

的股份。

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加拿大Northern� Star公司可转债进行债转股处置的议案》,

授权公司经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及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修改为：

十三、审议《关于公司将加拿大Northern� Star公司可转债进行债转股处置的议案》。

2012年，本公司与加拿大Northern� Star公司（以下简称"NS公司"）签署了《合作开发阿斯

泰铁矿项目的合作框架协议》和《可转债协议》。本公司认购NS公司1000万加元三年期可转

债，资金用于阿斯泰铁矿的勘探与开发，并促使NS公司实现上市。鉴于可转债2016年4月到

期， 研究分析全球矿业市场的变化， 公司决定将本公司持有的可转债的60%（价值600万加

元）出售给香港上市公司昌兴国际的控股股东黄炳钧先生，对价为黄炳钧先生持有的同等价

值的昌兴国际（00803）的股票；同时本公司将剩余40%债及利息以NS原始股价格为对价基础

转换为NS公司的股份。

可转债处置后，公司将成为昌兴国际和NS公司的股东。昌兴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是

香港联交所之主板上市公司，目前昌兴国际总股本979,561.40万股，其中黄炳均先生个人持有

53.98%。公司持有昌兴国际股票将具有较好的流通性。NS公司将维护现有矿权及阿斯泰铁矿

资产，利用其在国际矿业市场积累的丰富资源和专业经验，在国际矿业市场低迷期抓住市场

机会，并购有潜在升值空间大的、有现金流的矿业项目，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战略性储备。

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加拿大Northern� Star公司可转债进行债转股处置的议案》,

授权公司经理层签署相关协议及办理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除以上内容外，无其他内容更正。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26� � �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2016-041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年4月19日接到公司

控股股东高玉根先生关于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票办理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

股

)

质押开始日期

（

逐笔列示

）

解除质押 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用途

高玉根 是

45,000,000 2016-04-18

至申请解除

质押之日止

中 信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12.47%

融资

高玉根 是

13,000,000 2016-04-18

至申请解除

质押之日止

中 信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3.60%

融资

合 计

58,000,000 16.07%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高玉根先生共持有公司360,7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30.92%，累计

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19,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高管锁定股）41,000,000股，

无限售流通股中78,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32.98%，占公司总股本的10.2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高玉根先生部分股权质押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300136� � � �证券简称：信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6-029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4月19日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广大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

报告》 全文于201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审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43� � �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2016-016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热线电话

恢复正常使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者热线电话（4001002243，0755－

28483234）于2016年4月19日起恢复正常使用，公司对广大投资者在公司投资者咨询电话临时

中断期间的理解与支持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简称：南都电源 证券代码：300068� � � �公告编号：2016-028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2亿元（含12亿元）的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5]2654号文核准，本次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本期为首期发行，发行规模3亿元。

2016年4月19日，公司和主承销商在网下向合格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根据网

下向合格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公司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4.8%。

公司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2016年4月20日至2016年4月21日面向合格投资者网下发行。具

体认购方式请参见2016年4月1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深交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

巨潮资讯网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公告编号：2016-026）。

特此公告。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300294� � � �证券简称：博雅生物 公告编号：2016-038

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已于201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16年4月19日，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的议案》。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公司《2016年第一季报告全文》于2016年4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西博雅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684� � � �证券简称：珠江实业 编号：2016-016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4月1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对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6】721号，以下简称"无异议函"），载明公司由万联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承销， 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15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交所的挂

牌转让条件，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无异议函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无异议函规定的有效期

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324� � � �证券简称：普利特 公告编号： 2016-021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4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4月18日--2016年4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19日上午9：

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4月18日15：00至2016年4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楼会议室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新业路558号）。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文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名，所持股份160,508,5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59.4476%。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名，所持股份159,646,784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59.1284%。

2、参加网络投票股东共21名，所持股份861,7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192%。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24名，所持股份917,

8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399%。

4、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独立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并做述职报告；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59,679,7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7%；反对股

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股数578,175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89,0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020%；反对股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27.3038%；弃权股

数578,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62.9942%。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59,679,7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7%；反对股

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股数578,175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89,0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020%；反对股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27.3038%；弃权股

数578,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62.9942%。

3、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59,679,7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7%；反对股

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股数578,175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89,0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020%；反对股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27.3038%；弃权股

数578,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62.9942%。

4、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59,679,7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7%；反对股

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股数578,175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89,0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020%；反对股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27.3038%；弃权股

数578,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62.9942%。

5、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59,679,7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7%；反对股

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股数578,175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89,0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020%；反对股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27.3038%；弃权股

数578,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62.9942%。

6、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59,637,1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71%；反对股

数871,3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9%；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46,4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5.0606%；反对股数871,3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94.9394%；弃权股

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59,647,6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7%；反对股数

28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1%；弃权股数578,17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6,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2046%；反对股数28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30.8012%；弃权股

数578,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62.9942%。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59,647,6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7%；反对股

数28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1%；弃权股数578,175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6,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2046%；反对股数28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30.8012%；弃权股

数578,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62.994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59,647,6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7%；反对股

数28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1%；弃权股数578,175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6,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2046%；反对股数28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30.8012%；弃权股

数578,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62.994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59,647,6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37%；反对股

数28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1%；弃权股数578,175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56,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6.2046%；反对股数28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30.8012%；弃权股

数578,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62.9942%。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59,679,78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37%；反对股

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1%；弃权股数578,175股,�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2%。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股数89,0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9.7020%；反对股数25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27.3038%；弃权股

数578,17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62.994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沈寅炳律师、李夏凡律师现场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普利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4月19日


